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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軍人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自三十八年一月七日制定公布施行

，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年一月二十日。茲為

落實作戰或因公殉職官兵遺族為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照顧，並使遺族每月

獲得最低生活保障，調整現行死亡撫卹給與標準，完備軍人撫卹之制度

，另鑑於早期軍艦鍋爐艙使用石綿包材，致官兵退伍後罹患石綿相關疾

病卻無法獲得賠償，為給予是類人員妥適照護，爰擬具本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作戰或因公死亡官兵遺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一未成年子女每月

再加發撫卹金至成年；及領卹子女雖已成年但仍在學，且學校教育

未中斷，得繼續加發撫卹金至取得學士學位時止；加發之撫卹金數

額由國防部擬訂給與標準，報請行政院核定；及修正早期領受撫卹

金之遺族，修正得依實際具領時之死亡撫卹給與標準領取撫卹金；

並增列屬本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第一項情形之官兵遺族，除加發撫

卹金之子女外，其餘領卹遺族，每人每月平均領受撫卹金，有低於

衛生福利部依社會救助法所公告之臺灣省最低生活費情形，其差額

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四項及第五項所增加之撫卹金，應全數由

所屬機關相關預算科目項下編列支應，另將「臺灣銀行」銜稱修正

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二十

一條) 

三、軍人服役期間因服役所在設施石綿暴露之危害，致其於不具軍人身

分後罹患石綿相關疾病，且未依其他法律獲得賠償、補償或慰撫、

撫卹及請領其他社會保險給付者，所屬機關得視年度經費，及當事

人生活狀況，發給照護金；又目前實務已無現行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軍中聘任人員，爰刪除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軍

中聘任人員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四、修正施行日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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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

每年給與五個基數之年

撫金，給與年限規定如

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年。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其服役未滿三年者

，給與三年，其服

役滿三年者，給與

四年，以後每增服

役二年，增給一年

，不滿二年之年資

，按每增加二月增

給一月計算，不滿

二月者，以二月計

；最高以十二年為

限。 

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之遺族，為父母或配

偶；及第三款之遺族為

獨子（女）之父母，或

無子（女）之配偶；其

年撫金得給與終身。 

第一項所定年撫金

給與年限屆滿，而領卹

子女尚未成年者，得繼

續給卹至成年；或領卹

子女雖已成年但仍在

學，且學校教育未中

斷，或身心障礙而無謀

生能力者，得繼續給卹

至取得學士學位或原因

消滅時止。 

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之遺族有未成年子

女者，每一未成年子女

每月加發撫卹金至成

年；或領卹子女雖已成

年，但仍在學，且學校

教育未中斷者，加發至

取得學士學位時止。其

第十三條  軍人死亡後，

每年給與五個基數之年

撫金，給與年限規定如

下： 

一、作戰死亡給與二十年。 

二、因公死亡給與十五年。 

三、因病或意外死亡，

其服役未滿三年者

，給與三年，其服

役滿三年者，給與

四年，以後每增服

役二年，增給一年

，不滿二年之年資

，按每增加二月增

給一月計算，不滿

二月者，以二月計

；最高以十二年為

限。 

前項第一款、第二

款之遺族，為父母或配

偶；及第三款之遺族為

獨子（女）之父母，或

無子（女）之配偶；其

年撫金得給與終身。 

第一項所定年撫金

給與年限屆滿，而領卹

子女尚未成年者，得繼

續給卹至成年；或領卹

子女雖已成年但仍在

學，且學校教育未中

斷，或身心障礙而無謀

生能力者，得繼續給卹

至取得學士學位或原因

消滅時止。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一月一日本條例修正施

行前審定之年撫金，仍

依軍人死亡時之原規定

辦理。但遺族於領卹期

間具有第二項或前項規

定之情形，得依原給卹

標準給與終身或至遺族

一、為落實對未成年子女

遺族之生活照顧，參

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第五十九條及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增訂修正條文第四項

，明定作戰或因公死

亡官兵遺有未成年子

女者，每一未成年子

女每月再加發撫卹金

至成年；領卹子女雖

已成年但仍在學，且

學校教育未中斷，得

繼續加發撫卹金至取

得學士學位時止；加

發之撫卹金數額將由

國防部擬訂給與標準

，報請行政院核定。 

二、鑑於現行死亡撫卹給

與標準，係依軍人亡

故時適用之各時期軍

人撫卹條例辦理，致

使九十一年十二月二

十七日修正公布前之

領卹遺族，領受之撫

卹金相對低微，不敷

日常所需，權益無法

維繫，經統計，目前

仍有三百三十案死亡

官兵遺族每年撫卹金

僅領取新臺幣十三萬

四千四百元（最低給

付標準為下士四級者

）、一千三百四十三

案死亡官兵遺族每年

撫卹金僅領取新臺幣

七萬七千四百九十元

（最低給付標準為下

士一級者），另參酌

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三

項規定「本條例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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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加發子女撫卹金之給與

標準，由國防部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 

本條例於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施行

後，死亡撫卹給與標準

依實際具領時之規定辦

理。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之遺族依第一項計

算所領年撫金平均後，

每人每月金額低於社會

救助法第四條第二項所

定，最近年度臺灣省平

均每月最低生活費者，

除前項以外之遺族外，

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

應發給其差額，並依第

四條領受規定辦理。 

成年或取得學士學位或

原因消滅時止。 

華民國一百年三月二

十九日修正施行後，

身心障礙撫卹給與標

準依實際具領時之規

定辦理」，審酌相同

事務應有相同處理之

原則，爰修正現行條

文第四項，並移列為

修正條文第五項前段

，明定早期領受撫卹

金之遺族，於本條例

修正施行後，得依實

際具領時之死亡撫恤

給與標準領取撫卹金

。 

三、另有關早期領受撫卹

金之遺族，於本條例

修正施行後，得依實

際具領時之死亡撫恤

給與標準領取撫卹金

，是否涉及禁止法律

溯及既往原則，依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81

、782及783號解釋說

明，按新訂之法規，

如涉及限制或剝奪人

民權利，或增加法律

上之義務，原則上不

得適用於該法規生效

前業已終結之事實或

法律關係，是謂禁止

法律溯及既往原則。

倘新法規所規範之法

律關係，跨越新、舊

法規施行時期，而構

成要件事實於新法規

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

現者，除法規別有規

定外，應適用新法規

。此種情形，係將新

法規適用於舊法規施

行時期內已發生，且

於新法規施行後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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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並非新法規之溯

及適用，無涉禁止法

律溯及既往原則。 

四、次依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782號亦指出，撫

卹金應隨消費者物價

指數調整，相關機關

應依其解釋意旨儘速

修正，俾符憲法上體

系正義之要求。 

五、另為確保因作戰或因

公死亡官兵領卹遺族

之生活基本需求，於

修正條文第五項後段

，增列屬第六條及第

七條第一項情形之官

兵遺族，依第一項計

算所領年撫金平均後

，除加發撫卹金之子

女外，其餘領卹遺族

，每人每月領受撫卹

金，有低於衛生福利

部依社會救助法所公

告之最近年度臺灣省

平均每月最低生活費

情形，其差額由所屬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並依第四條領受規定

辦理。 

六、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

正。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

應由政府與軍人共同撥

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

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

金）支付之，並由政府

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發給之一次卹金及年撫

金，應依繳費年資占核

定給卹年資之比例，由

第二十一條  軍人撫卹金

應由政府與軍人共同撥

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

基金（以下簡稱退撫基

金）支付之，並由政府

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但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

條規定發給之一次卹金

及年撫金，應依繳費年

資占核定給卹年資之比

例，由退撫基金支付，

一、軍人死亡時發給之年

撫金，係由退撫基金

及所屬機關按撥繳比

例共同支付，惟軍人

死亡時給與之一次卹

金、現行發給之年撫

金、空勤及潛艦人員

作戰或因公亡故增發

之年撫金、身心障礙

撫卹金等，則由亡故

官兵所屬機關編列預



第 5頁，共 7頁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退撫基金支付，其餘由

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

付；依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不具現役軍人身分人

員發給之年撫金或一次

卹金、第十二條規定增

發之一次卹金、第十三

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增加之撫卹金、第十四

條規定增發之年撫金、

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發

給之一次卹金、第十七

條規定發給之身心障礙

撫卹金及第二十三條規

定增加之撫卹金，仍由

所屬機關編列預算支

付。 

前項退撫基金之撥

繳、管理及運用等事

項，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辦理。 

軍人死亡，不合本

條例規定辦理撫卹者，

軍人之法定繼承人得向

核卹機關提出申請，經

核卹機關核定後轉請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

關）發還軍人原繳付之

退撫基金費用及以臺灣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存

款年利率加計之利息。 

其餘由所屬機關編列預

算支付；依第九條第二

項規定不具現役軍人身

分人員發給之年撫金或

一次卹金、第十二條規

定增發之一次卹金、第

十四條規定增發之年撫

金、第十五條第二項規

定發給之一次卹金、第

十七條規定發給之身心

障礙撫卹金及第二十三

條規定增加之撫卹金，

仍由所屬機關編列預算

支付。 

前項退撫基金之撥

繳、管理及運用等事

項，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辦理。 

軍人死亡，不合本

條例規定辦理撫卹者，

軍人之法定繼承人得向

核卹機關提出申請，經

核卹機關核定後轉請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

（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機

關）發還軍人原繳付之

退撫基金費用及以臺灣

銀行之存款年利率加計

之利息。 

算支付。考量國軍照

顧袍澤德意，及降低

基金管理機關重新審

定作業負擔，配合修

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四

項及第五項所增加之

撫卹金，應全數由所

屬機關相關預算科目

項下編列支應，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 

二、另「臺灣銀行」銜稱

已修正為「臺灣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配合

併予修正第三項。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所屬機關得

視年度經費，及當事人

生活狀況，發給照護

金： 

一、義務役軍官、士官

、常備兵自因病停

役生效之日起一年

內，因其停役之原

因經檢定為身心障

礙或死亡。 

第三十七條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所屬機關得

視年度經費，及當事人

生活狀況，發給照護

金： 

一、義務役軍官、士官

、常備兵自因病停

役生效之日起一年

內，因其停役之原

因經檢定為身心障

礙或死亡。 

一、目前實務已無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

軍中聘任人員，爰刪

除本款非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軍中聘任人員

之相關規定。 

二、鑑因早期國內外並無

相關石綿之使用禁令

，國軍部隊所在設施

存有石綿暴露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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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應召入營或退伍、

解召人員還鄉途中

發生病傷死亡事故

。 

三、國軍各軍事學校軍

費學生發生病傷死

亡事故。 

四、軍人服役期間因服

役所在設施石綿暴

露之危害，致其於

不具軍人身分後罹

患石綿相關疾病，

且未依其他法律獲

得賠償、補償或慰

撫、撫卹及請領其

他社會保險給付。 

五、依本條例辦理撫卹

之國軍在臺遺族、

身心障礙人員及經

國防部核定有案之

無依軍眷。 

前項各款照護金發

給項目、適用地區、適

用對象、發給條件、限

制因素、金額標準、申

領及作業程序之辦法，

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 

二、應召入營或退伍、

解召人員還鄉途中

發生病傷死亡事故

。 

三、國軍各軍事學校軍

費學生發生病傷死

亡事故。 

四、非適用勞動基準法

之軍中聘任人員、

僱用員工發生病傷

死亡事故。 

五、依本條例辦理撫卹

之國軍在臺遺族、

身心障礙人員及經

國防部核定有案之

無依軍眷。 

前項各款照護金發

給項目、適用地區、適

用對象、發給條件、限

制因素、金額標準、申

領及作業程序之辦法，

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關

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 

情形，例如海軍軍艦

鍋爐艙使用石綿包材

隔熱，官兵長期於艙

間執行公務，致該官

兵於退伍後罹患惡性

間皮細胞癌過世，而

惡性間皮細胞癌依勞

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一百年修訂石綿(包括

含石綿的滑石)引起之

職業性癌症認定參考

指引–惡性間皮細胞

癌等文獻資料記載，

大部分患者首次暴露

石綿與發病之時間，

潛伏期可達二十年至

四十年。 

三、軍人服役所在設施暴

露之有害物質種類繁

多，早期因流行病學

研究資料不足，無法

及時、有效確認危害

健康之有害物質，惟

隨著醫學、科技及流

行病學研究之發展，

致病潛伏期長達二十

至四十年之有害物質

，如石綿、結晶型游

離二氧化矽等，現今

已證實對人體有害。  

四、考量上述情形如發生

於七十年七月一日前

，國家賠償法尚未施

行，現行法令尚無相

關之賠償、補償或慰

撫、撫卹機制，爰增

訂第一項第四款，明

定軍人服役期間因服

役所在設施石綿暴露

之危害，致其於不具

軍人身分後罹患石綿

相關疾病，且未依其

他法律獲得賠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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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或慰撫、撫卹及請

領其他社會保險給付

者，所屬機關得視年

度經費，及當事人生

活狀況，發給照護金

之規定，其照護金發

給項目、適用地區、

適用對象、發給條件

、限制因素、金額標

準、申領及作業程序

之辦法，比照第一項

其他各款規定情形，

由國防部會同相關機

關擬訂，報請行政院

核定。 

五、第二項未修正。 

第四十條  本條例施行日

期，除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之

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三日施行；一百

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及○

年○月○日修正第十三

條、第二十一條施行日

期，由行政院定之外，

自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條  本條例自公布

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

十八年六月三日修正公

布條文，自九十八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施行；一

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

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考量本次修正將增加每年

經費支出，相關預算編列

期程應由行政院通盤考

量，爰增列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定之，並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及第二項整併為一

項。 

 


